
生存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提升为一种社会属性，就是对安全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安全需求已经以契约形式制度化为人的生存权(body rights)。“如果有什么是神圣的话，人类的躯体就是神圣的。”——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不朽名句为人的生存权做出了最好诠释。

技术进步（无论这一概念在技术批判主义者的眼中是多么可疑）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能力，为满足人类的安全需求、保障人的生存权利提供了条件和手段。然而，每一具体技术形式的使用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衍生出超越技术设计者预期之外的效能，甚至可能异化出一种危害人类自身的负向价值。车祸便是汽车交通技术系统异化的结果。
整体而言，汽车交通技术系统存在着使用操作上的个人性与交通运输的高度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目前从技术上尚难以找到有效解决方法。所以，只要轿车仍是无序运行着的私人的交通方式。只要汽车还在高速行驶，只要汽车仍然是由几吨重的金属制成的，那么其运行过程中巨大的动量就会构成对人的威胁，车祸发生率就难以降下来。

这就是说，发明、制造和改进这种技术的工程师是负有责任的，将这种技术用于工业实践的企业主是负有责任的，允许社会广泛使用这种不安全的技术，并促使这项技术社会化的政府、国会和其他公共决策者们也是负有责任的。尽管这种责任就程度而言可能有多种形式，在法律上可能是刑事责任，它通过惩罚违反者而保护公众利益；也可能是民事责任，它通过赔偿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也可能是伦理责任，它不是通过责罚形式出现，而是通过道德感、良心和灵魂考问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各方面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车祸这种技术应用中导致的不合理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止。


